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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政学工〔2023〕60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师范大学本科生独秀助学金

评定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：

现将《广西师范大学本科生独秀助学金评定管理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广 西 师 范 大 学

2023年 7月 2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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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本科生独秀助学金评定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支持国家教育事业，弘扬扶贫帮困的传统美德，

体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，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，广

西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决定设立“广西师范大学独秀助学

金”，为保证此项工作的正常进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广西师范大学独秀助学金，适用于我校具有正式

学籍、按时注册、在基本学制年限内的全日制本科生，资金由

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、师生、校友及社会爱心人士捐赠。

第三条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独秀助学金项

目进行统筹领导、划分名额、协调沟通和管理监督，裁决学生

对评审结果的申诉，具体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执行。各学院（部）

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学院（部）独秀助学金项目的细

则制定、名额划分、申请组织、初步评选、审核推荐等工作。

各学院（部）实施细则必须经过学院（部）领导小组通过，经

院（部）级公示无异议后再开展评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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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“广西师范大学独秀助学金”每年资助本科生 28

人，资助金额为人民币 2000元/人。

第五条 基本申请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（二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（三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在校就读期

间无违法违纪记录；

（四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（五）在校期间自强不息、奋发向上、刻苦学习，评选学

年的个人达标综合考评成绩良好以上；

（六）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。

第六条 独秀助学金按学年申请和评审，评定工作坚持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
第七条 申请评审程序

（一）每年 6月，各学院（部）在限额内进行等额评审。

各学院（部）如根据评审条件未评足名额，不足的名额由学生

资助管理中心统一调配。

（二）根据申请条件，学生个人向所在学院（部）提出申请，

提交《广西师范大学独秀助学金申请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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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院（部）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独秀助学金的基

本申请条件，按照评定程序认真组织初审，对申请学生进行资

格审查和广泛的民主评议，初步确定独秀助学金的推荐学生名单。

（四）初评结果要在学院（部）内进行不少于 3个工作日

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报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（五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各学院（部）初评结果进行审

核，提出本校当年独秀助学金获助学生的建议名单，报请校学

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通过后，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不少

于 3个工作日的公示，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。公示无异议后，

按要求将评审结果报送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。

第八条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审核通过后，学校

及时公布助学金获得者名单。独秀助学金将通过学生个人银行

卡一次性发放给受助学生。

第九条 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管理，认真做好独秀助学

金的评审和发放工作，对评审过程中出现的弄虚作假等不正当

行为及蓄意扰乱助学金评定程序的行为，要对当事人进行严肃

处理，并追究相关人员和部门的责任。

第十条 对于因入伍服义务兵役、退学、转学、休学、开

除、死亡等原因不能继续在校学习的受助学生，学校应停止其

资助资金发放。对于因违法、违规、违纪行为受到学校处以警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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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等纪律处分的受助学生，学校应根

据学生异动情况取消其受助资格，并停止其资助资金发放。

第十一条 学校对独秀助学金实行分帐核算，专款专用，

不得截留、挤占、挪用，主动接受财务、审计、纪检监察、主

管机关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教育发展基金会负

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年 7月 21日印发


